关于建筑节能技术备案不收费和不发证的特别申明
各有关单位：

近期，部分区县建委、开发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材料企业专程到市城乡建委咨询建筑节能技术备案收费、检测和发证的相关事宜，投诉举报相关单位违规行为。根据《重庆市建筑节能技术备案与性能认定管理办法》（渝建发〔2010〕69号）规定，现特作如下申明：

一、建筑节能技术备案是市城乡建委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重庆市建筑节能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加强建筑节能材料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通知》（建科〔2008〕147号）等有关规定设立，用于规范建筑节能技术、材料、设备和工艺使用行为的重要管理手段。自2010年6月1日起，凡应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的建筑节能技术均应办理建筑节能技术备案。
二、建筑节能技术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也决不允许任何区县建委、管理机构、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以建筑节能技术备案为由，开展检测服务、咨询服务、推广服务和宣传服务而“搭车收费”。
三、建筑节能技术备案不委托、不指定任何检测机构，所需检验报告由申报单位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进行抽样检测，不具备相应检测资质和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以及超出检测能力范围出具的检验报告，一律视为无效报告。
四、建筑节能技术备案不颁发任何证书，请各区县建委、各级质监站以及广大开发、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登录市城乡建委官方网站（www.ccc.gov.cn→网上办事→市建筑节能技术备案系统）查询建筑节能技术备案情况。
五、若有关单位或个人发现存在以上违规行为，请及时向市城乡建委建筑节能处投诉举报，联系电话：023-6367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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